
河源市民保-免责条款

2.2.1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支出医疗费用的，保险人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除外；

（3）被保险人因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4）被保险人未遵医嘱服用、涂用、注射药物，但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使用

非处方药不在此限；

（5）被保险人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但遵医嘱使用药物的情形

不在此限；

（6）任何生物、化学、原子能武器，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

伤、污染或辐射；

（7）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恐怖袭击；

（8）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9）被保险人接受美容手术、矫形手术、变性手术或非因意外伤害而进行

的整形手术；

（10）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等待期前罹患保险合同约定的特定既往症（见

释义）及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的疾病或情形；

（11）被保险人接受各类医疗鉴定，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事故鉴定、精神病

鉴定、孕妇胎儿性别鉴定、验伤鉴定、亲子鉴定、遗传基因鉴定；

（12）工伤（见释义）、医疗事故（见释义）。

2.2.2 对于保险责任 2.1.1“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医疗费用保险”，当地

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不予支付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2.2.3 对于使用本保险合同约定的特定药品的被保险人，在 2.2.1 以外，

如存在下列情形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1）被保险人未经医生处方用药；

（2）被保险人在非本保险合同指定医疗机构、药房购买药品；但保险合同

中未指定医疗机构、药房的不在此列；

（3）使用未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或批准上市的药品或药物；

（4）特定药品处方的开具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该药品说明书

中所列明的适应症和用法用量不符；

（5）相关医学材料不能证明特定药品对被保险人所罹患的疾病治疗有效；

（6）进行未经科学或者医学认可的试验性或者研究性治疗；

（7）在中国大陆境外（见释义）的国家或地区接受治疗。

2.2.4 被保险人不符合入院标准、挂床住院（见释义）或住院病人应当出

院而拒不出院，从医院确定其离院之日起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保险人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2.2.5 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或者在等待期内发病但在等

待期后因之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退还该被

保险人已交纳的保险费；但因遭受意外伤害而发生医疗费用的不在此列。

2.2.6 对于本保险合同载明的免赔额，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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